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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2018部令 第 4号）的相关要求，南宁博湾

水生态科技有限公司在南宁市城市内河黑臭水体治理工程 PPP项目--凤凰江环境影响评

价报告书编制期间进行了相关公众参与调查和项目评价信息的公示。

项目公示主要包括以下过程：

（1）在委托环境影响评价单位后 7个工作日内，于 2021年 6月 29日在广西博世

科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官方网站上对建设项目的名称及概要、项目建设单位及其联系

方式、环评编制单位、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程序及主要工作内容、征求公众意见的主要事

项、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方式等信息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为 10个工作日。在第一次网

上公示后，同时在可能受项目建设影响的居民点张贴公示。

（2）在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完成后，于 2021年 7月 13日在广西博世科环

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官方网站上对项目概况、环评报告书征求意见稿获取、征求意见的

公众范围、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公众提出意见的具体形式、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

间以及联系方式等信息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为 10个工作日。在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

见稿网上公示后，同时在可能受项目建设影响的居民点张贴公示。

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我单位于 2021年 3月 31日委托广西交科集团有限公司承担南宁市城市内河黑臭水

体治理工程 PPP项目--凤凰江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的编制工作。在 2021年 6月 29日，

在广西博世科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官方网站上进行了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第一次

公众参与网络公示。公示主要内容为：

（1）项目名称、范围、项目内容等基本情况；

（2）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3）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

（4）公众意见表和网络链接；

（5）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公示时间为 10个工作日，首次信息公告流程及内容满足《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

办法》（2018部令 第 4号）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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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第一次公示张贴情况

2.3 公众意见情况

首次信息公开时限内，未接到公众以任何形式提出的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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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第二次公示网络公示截图

3.2.2 登报公示

本单位于 2021年 7月 16日~7月 17日在《广西日报》进行登报公示，公示内容见

图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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翠湖路小学

图 3-3 第二次公示张贴情况

3.3 查阅情况

在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公众可通过本单位发布公告的网址

（http://www.bossco.cc/News/detail/classid/5/id/805.html）上获取征求意见稿及公众意见

表。公众通过填写公众意见表，以电子邮件、信函等方式反馈给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

3.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从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发布至收集意见的截至日期，均未收到公众以电

话、信件或电子邮件等任何形式发回的反馈意见。

4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无其他情况。

5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本项目在广西博世科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官方网站公示期间、广西日报公示期间

以及现场张贴公示期间，均未收到公众以电话、信件或电子邮件等任何形式发回的反馈

意见。

建设单位承诺会与设计单位一起，严格做好工程建设环保措施，以尽可能减小对周

围环境的影响。


